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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南藥理大學運動場館設施收費標準  

 場地名稱 數量 借用費 空調及照明設備 保證金 備註 

紹宗

體育

館 

2 樓活動空間 
二、三樓層

3,300 人 

半天(25,000) 

一天(40,000) 

空調 3,000/hr 

照明 1,000/hr 
10,000  木質地板 

1 樓活動空間 一層樓 
半天(6,000) 

一天(10,000) 

空調 2,000/hr 

照明 1,000/hr 
4,000  - 

韻律教室 
一間 

約容納 30人 

半天(2,000) 

一天(3,000) 空調 1,500/hr 

照明 500/hr 
4,000 

木質地板 

技擊教室 一間 
半天(2,000) 

一天(3,000) 
木質地板 

羽球

館 

籃球場 1 面 
半天(3,000) 

一天(5,000) 

僅有照明設備 

1,500/hr 

 

3,000 

PU 

排球場 2 面 
半天(3,000) 

一天(5,000) 
PU 

羽球場 6 面 
半天(3,000) 

一天(5,000) 
PU 

戶外

運動

場地 

田徑場 400 公尺 
半天(3,000) 

一天(5,000) 

無照明設備 2,000 

蒙多跑道 

壘球/足球場 一座 
半天(4,000) 

一天(7,000) 
草地 

棒球場 一座 
半天(3,000) 

一天(5,000) 
紅土 

籃球場 2 面 
半天(1,300) 

一天(2,000) 
PU 

排球場 3 面 
半天(1,300) 

一天(2,000) 僅有照明設備 

1,000元/hr 
2,000 

PU 

網球場 2 面 
半天(2,000) 

一天(4,000) 
PU/硬地 

1. 借用本校上述運動場館須備文及計畫書，須於二週前備文派員至本校場地管理單位辦理借

用登記手續，經簽請校長核准後，依規定辦理繳費事宜後，即完成借用之手續。 

2. 借用本校上述各運動場館需依遵守各場館規定辦理，如有違反之情事發生，依規定扣除保 

證金外，如不足則依實際金額向租借單位求償。 

3.如遇非開放時間(寒暑假及例假日)，須依借用之時間另付管理人員費。 

4.借用本校上述運動場館，如需本校工作人員協助鋪設所需設備(如塑膠布墊、桌椅子等)及 

  事後清潔維護，須依工作時間另付人員費用。 


